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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新政的理解

【摘要】为贯彻国务院完善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的精神，2015年11月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下发

了《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本文通过分析该文件的具体内容，对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进行了思考，并对企业提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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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回顾

2015年11月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出

台了《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5］119号）。该文件与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印发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

税发［2008］116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3］70号）相比，在企业研发活动的范围、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的费用范围、费用的归集和核算管理、追溯享受政策、审核

程序等五个方面做出了调整，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二、对财税［2015］119号文件的理解

1. 如何设置研发费用归集和管理中所指的专账和辅助

账？国税发［2008］116号文件和财税［2013］70号文件要求企

业必须单独设置研发费用专账，并且必须按照规定项目准确

归集填写年度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金额。财

税［2015］119号文件将此项规定调整为对享受加计扣除的研

发费用按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加计扣

除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

国税发［2008］116号文件和财税［2013］70号文件中规定

的专账指的是明细分类账，即在明细分类账中专设“研发支

出”会计科目，并按照具体用途下设二级、三级科目核算本企

业的研发费用。在实际运用中，对于未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

或者设立研发和生产经营一体化机构的企业，应该对研发

费用进行准确的归集，划分不清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而财

税［2015］119号文件中规定的辅助账就是备查账，主要用来

对专账中没有登记、不便登记或登记不完全的研发支出项目进

行补充。辅助账形式灵活、核算简单，简化了企业的核算管理

工作。

财税［2015］119号文件施行以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选择设置专账或者辅助账进行费用的归集和核算管

理。现举例对两种核算方式下的会计处理进行说明。

例 1：A公司 2016年开发一款软件，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公司发生各项资本化支出200万元，另发生外聘研发人员

工资5万元和差旅费1万元尚未入账。其中，外聘研发人员工

资符合资本化条件，差旅费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1）设置专账。采用这种方式需要设置“研发支出”科目。

外聘人员工资发生时：

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应付职工薪酬 5

贷：应付职工薪酬 5

做出调整的
五个方面

研发活动范围

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的费用范围

费用的归集和核
算管理

追溯享受政策

审核程序

国税发［2008］116
号文件和财税

［2013］70号文件

正列举：规定应该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的研发活动范围

专职研发人员的费
用；专门用于研发
的材料费用、仪器
设备折旧费、无形
资产摊销等

必须设置专账

无

提 供 全 部 有 效 证
明；存在异议时，企
业需提供科技部门
的鉴定书

财税［2015］119号文件

反列举：除规定的不得享
受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活
动外，其他的都可享受该
优惠政策

外聘人员劳务费；试制产
品检验费；专家咨询费；技
术图书资料费等与研发活
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
但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
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
的10%

可设置专账或者辅助账

符合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条件而没有及时享受税收
优惠的，可向前追溯3年

事后备案管理，税务机关
查证时再提供相关资料；
存在异议时，税务机关直
接与科技部门协商、鉴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内容汇总表

说法读规□



□·98·财会月刊2016.07

支付外聘人员工资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5

贷：银行存款 5

年底结算时：

借：无形资产 205

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205

差旅费发生时：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1

贷：银行存款等 1

年底结算时：

借：管理费用 1

贷：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1

（2）设置辅助账。采用这种方式不需专门设置相关会计

科目，按项目设置备查账即可。

外聘人员工资发生时：

借：管理费用 5

贷：应付职工薪酬 5

备查账中“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记录为研发支出。

差旅费发生时：

借：管理费用 1

贷：银行存款等 1

备查账中“管理费用”科目下记录为研发支出。

2.“追溯期限最长为3年”应该如何理解？财税［2015］119

号文件规定，企业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而在

2016年 1月 1日以后未及时享受该项税收优惠的，可以追溯

享受并履行备案手续，追溯期限最长为3年。此项规定是指，

2016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研发支出符合规定的条件而没有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可以追溯享受该优惠政策，追溯期为3

年。而不是指2016年1月1日政策一旦实行，企业就可以依据

该政策对2013 ~ 2015年符合条件的研发支出追溯享受优惠。

对于 2016年 1月 1日以前发生的研发支出，即使符合规定的

条件也不得追溯享受税收优惠。

例 2：企业 2018年发现其 2015年研发人员工资 3万元记

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未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同时发现其

2016年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会议费3000元记入“管理费用”

科目，也未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就 2015年研发人员工资 3万元来看，由于 2015年财税

［2015］119号文件并未施行，因此不能在 2018年对该笔支出

进行追溯加计扣除。对于2016年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会议费

3000元，由于财税［2015］119号文件于 2016年 1月 1日起施

行，因此，可以在 2018年对该项费用进行追溯加计扣除并履

行备案手续。

3. 财税［2015］119号文件对企业有哪些不利影响？财税

［2015］119号文件规定，税务部门应加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优惠政策的后续管理，定期开展核查，年度核查面不得低于

20%。一旦企业因政策放宽而降低对研发费用的归集核算标

准，或者因对政策解读有误、有偏差而做出不正确的核算，则

后续税务部门查账时有可能给企业带来税务风险。

4. 委托外单位研发有何改进？国税发［2008］116号文件

和财税［2013］70号文件规定，对企业委托给外单位进行研发

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凡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委托方按照规定

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对于委托开发

的项目，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提供该研发项目的费用支出明细

情况，否则，该项目的费用支出不得实行加计扣除。该项规定

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①由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研发

项目的费用支出明细，委托方按照规定进行加计扣除。但由

于研发支出明细可能涉及受托方的商业机密，使得受托方不

愿提供或不愿如实提供相关信息，因而无法享受该项税收优

惠。②对于加计扣除的基数指代不明。委托方、受托方对研发

活动的支出定义是不同的。如A公司委托B公司研发一项技

术，支付给B公司 500万元，B公司实际使用了 400万元做研

发。对于A公司而言，研发支出是 500万元，而对于B公司而

言，研发支出为 400万元。③国税发［2008］116号文件和财税

［2013］70号文件只规定委托外单位研发也可以享受加计扣

除政策，但是委托境外机构研发形成的技术容易外流，不利

于技术本土化、本国化。

财税［2015］119号文件规定，委托外单位或个人进行研发

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

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除。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

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得享受此项优惠。可见，财税［2015］119

号文件很好地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①受托方与委托方存在

关联关系时才需向委托方提供研发支出明细，而存在关联关

系的双方之间的成本、研发细节不属于商业机密，较容易获

取；②明确表示研发支出实际发生额的80%可以享受加计扣

除政策；③委托境外机构研发的项目不得享受优惠政策，保

护了国内研发项目。

三、对企业的建议

1. 加强对员工的政策培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涉及

企业的会计、税务、研发、生产等部门，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

政策培训，在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同时，降低

企业的税务风险。

2. 加强内部控制。财税［2015］119号文件规定的年度核

查制度，要求企业准确解读财税［2015］119号文件，做好会计

核算，保管好与研发支出相关的文件、证据，以便日后在税务

机关查证时出具，以证明研发支出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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